许昌市建安区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公告[2023]09号（重新申请）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证可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有关规定，对许昌市建安区鑫河化工有限公司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重新申请资料进行了审核，现同意许昌市建安区鑫河化工有限公司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重新申请的申请。证件编号：（豫K建）危化经字[2023]00009号。





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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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许可范围

	序号
	品名
	CAS号
	储存方式
	储存能力

	1
	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
	7681-52-9
	无储存
	--

	2
	硫酸
	7664-93-9
	无储存
	--

	3
	氨溶液（含氨>10%）
	1336-21-6
	无储存
	--

	4
	氢氧化钠
	1310-73-2
	无储存
	--

	5
	盐酸
	7647-01-0
	无储存
	--

	6
	乙醇[无水]
	64-17-5
	无储存
	--

	7
	甲醇
	67-56-1
	无储存
	--

	8
	1-丙醇
	71-23-8
	无储存
	--

	9
	甲醛溶液
	50-00-0
	无储存
	--

	10
	正磷酸
	7664-38-2
	无储存
	--



